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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《海南省民族贸易企业认定暂行办法》政策解读

省民宗委、省财政厅、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共同研

究制定《海南省民族贸易企业认定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并于 2023 年 9 月 日印发各相关市、自治县民族事务局、财

政局和人民银行市（县）级城市支行。现解读如下：

一、关于《办法》出台背景

民贸民品工作是为满足各族群众在特定地域生产生活

特殊需要，对民族贸易、民族特需商品生产销售予以扶持的

一项民族工作，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，是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，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

展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密切党与各族群众血肉联系

具有重要作用。多年来，我省在推进民贸民品工作发展做了

很多努力，但受多种因素的制约，存在定位不够明确、制度

标准不够完善、评价管理体系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，民族贸

易企业数量不多且多年未更新调整，没有享受到国家贷款贴

息政策优惠，不能很好适应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。

新时代民贸民品工作将发挥更好更大的桥梁纽带作用，

促进人才、资本、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要素向民族地区流动，

助力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，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。制定《办

法》积极响应时代变化，有利于增强民族贸易企业活力，发

挥民族贸易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，进一步彰显民族贸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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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担当；制定《办法》是提升民族经济工作法治化水平的

重要举措，有利于发现在改革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民族贸

易企业，总结其成熟经验并加以复制推广，促进全省民贸民

品工作良性循环；制定《办法》更是破解当前民贸民品工作

痛点堵点难点问题的迫切需要，有利于进一步保护民族贸易

企业权益、优化政务服务、规范监督管理、加强政策保障，

增强各族群众“五个认同”社会共识。

二、关于《办法》研制过程

起草《办法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，根据《国家民委关于进

一步规范民族贸易县内民族贸易企业认定及相关工作的意

见》（民委发〔2016〕66 号）和《国家民委关于加强和改进

新时代民贸民品工作的意见》（民委发〔2023〕63 号），借鉴

四川、贵州、内蒙古、湖南等多个兄弟省市经验，同时组织

力量赴四川省和海南省多个市县实地调研、走访座谈，形成

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稿。经征求相关市县人民政府、省财政厅、

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、省民宗委法律顾问意见，并通

过省民宗委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对所有意见建议进行

了认真研讨和充分采纳。《办法》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精

神、符合我省实际情况、汲取了广大干部群众实践经验，是

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三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分为总则、认定原则、认定条件和程序、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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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管理和监督、附则 5 章，共 18 条。

第一章“总则”。对制定《办法》目的、概念界定、政

策优惠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

第二章“认定原则”。对民族贸易企业认定工作的基本

原则进行了规定，主要包括为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直接服

务原则、分级负责原则、权责一致等原则。

第三章“认定条件和程序”。围绕打造公平、公开、透

明、高效的申报体系，对民族贸易企业的认定条件、认定程

序和所需材料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

第四章“认定企业的管理和监督”。主要从落实监管责

任、规范监管方式和行为方面，对企业年度审计、基础档案

管理、销售台账制度、认定评审办法、监督检查制度等内容

进行了规定。

第五章“附则”。规定了《办法》的解释权属和施行日

期。


